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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自行車輸出業同業公會  

第十一屆第四次法務與安全委員會會議紀錄  

一、 時  間： 112年 11月 17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1時 30分 

二、 地  點: 台中金典酒店金典三廳（台中市西區健行路1049號13樓） 

三、 主  席: 簡主任委員敬倫           紀 錄: 陳詩惟 

四、 出席人員: 陳副主任委員鴻毅、方委員信介、江委員明穎、周委員則宏、 

陳委員晏正、黃委員智雀、原委員其彬、朱經理偉誌 

五、 請假人員: 林委員文華 

六、 主席致詞: 略 

七、 報告事項： 

（一）第 39次「自行車產品出口歐盟監控小組」會議於 112年 9月 18日召

開，本次會議由國貿局黃瀞萱組長主持，與會單位：財政部關務署、

經濟部工業局、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、本會吳理事長盈進與周秘

書長及本會產業代表（菲力工業總經理簡敬倫、久裕興業陳松君總經

理、鐵甲工業林立偉總經理、巨大機械高培桓法務長、美利達工業楊

國華高專、順捷黃智雀副總經理、明係事業江明穎特助）等共同與

會。本次會議通過本會之提案，其內容如下：「請財政部關務署於監

控小組第 40次會議說明自行車(含電動輔助)及其零組件之稅則號別

認定(例如不含馬達、電池、輪圈組件等是否都歸成車稅則號別)； 

112年第 4次會議之監控月份為 112年 7月；另 113 年監控小組會議

分別預訂於 113年 3月 18日、6月 17日、9月 16日、12月 16日召

開。113年第 1次會議之監控月份為 112年 11月。 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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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為避免我國產品遭受他國採取貿易救濟（如反傾銷）措施，經濟部國

貿局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撰擬之我國貨品出口監測報告：就 2016年

起，美國及歐盟對中國大陸進行反傾銷調查及課稅案例所涉及產品為

範圍，就我國在該等國家／地區之金額或重量進口比重達 5%以上之產

品，按月監測該等國家／地區自我國進口（即我國對美、歐出口）情

形。 

 

➢ 需要持續關注的仍為案例 9（Bicycles (electric）)的金額比重持續高

於30%（10月份如下圖），非常容易成為歐盟的目標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三）公會於10月19日舉辦「法務與安全委員會-學習型組織」標竿企業參

訪活動 — 東台精機，共有17家會員廠商報名，與會共計25位貴賓一

同參訪，參訪過程中東台精機透過簡報讓大家認識東台精機的歷史，

以及不斷在追求創新轉型之下所提供的服務，也透過參觀內部製造工

廠，看見各項智慧化儀器與製程，讓大家大開眼界，從「機械黑手」

升級到「智慧製造推手」，接下來迎向「淨零碳排」的好手，期許自

行車產業的我們也能夠經歷這樣的擴充與提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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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討論提案： 無 

九、 臨時動議: 

第一案         提案單位: 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

案  由: 有關歐盟監控小組運作機制調整之建議案。 

說  明: 國際貿易署查核E-bike車種之產品規則及零件來源過於詳實，建 

          請查核項目回歸以往，如111年以前之資料。 

辦    法:  1. 建議降低查核的深度，並將查核重點放置於車種的零件材料、 

 國家別的成本佔比上，無須細至”附加價值率”。 

2. 因歐盟反傾銷查核著重在產品的整體價格及成本，而非個別零

件 E-bike 之產品規格，故建議是否可不用過度細查其電池、

馬達規格、與其製造等相關項目。 

3. 建議每次查核家數設上限，以不增加國際貿易署作業負擔為原

則，細節規則由國際貿易署決定，並以未被查過的廠商優先列

查。 

決  議: 1. 於12月份歐盟監控小組會議與國際貿易署確認查核機制。 

2. 建請後續由邀請熟悉法條的律師或相關人士(如國際貿易署長

官)舉行說明會，向業者詳述出口至歐盟之相關規定。 

上述經在場所有委員一致通過，並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議決。 

 

十、 散 會 : 下午 2時 30分  

 


